
永州市政府采购合同

采购合同编号 : 永宁财合[2025]00213号

为了保护甲、乙双方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

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双方签订本合同协议书。

1.项目信息

（1）采购项目名称 : 鲤溪镇永安村一老一小综合服务中心

（2）采购计划编号 : 永宁财采计[2025]026144号

（3）项目包名 : 第一包

2.合同金额

（1）合同金额小写 : 1245689元

（2）合同金额大写 : 壹佰贰拾肆万伍仟陆佰捌拾玖元整

3.履行合同的时间及地点

起始日期 : 2025-11-05， 完成日期 : 2026-02-06。 总日历天数 : 94天。

地点 : 宁远县鲤溪镇

4.付款 :

本项目完工经验收合格后，待县财政投资评审中心核定的工程总造价结论出来后，双方按照本

《合同协议书》第二条确定的方式得出的结算价的95%给付工程款，余额5%作为质量保证金，待一年

质保期过后再给付

5.解决合同纠纷方式

首先通过双方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则通过提请仲裁解决纠纷

6.组成合同的文件

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如下述文件之间有任何抵触、矛盾或歧义，应按以下

顺序解释 :

（1）在采购或合同履行过程中乙方作出的承诺以及双方协商达成的变更或补充协议

（2）本合同协议书

（3）中标/成交通知书

（4）投标文件

（5）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

（6）政府采购合同通用条款

（7）标准、规范及有关技术文件，图纸。

（8）其他合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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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除标的外的其他内容(可以补充双方责任义务、违约处理、验收条款等等)

采购人（全称）：宁远县鲤溪镇人民政府 （甲方）

供应商（全称）：湖南百江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

为了保护甲、乙双方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

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双方签订本合同协议书。

一、项目信息

（1）采购项目名称：宁远县鲤溪镇永安村“一老一小”综合服务中心项目

（2）采购计划编号：永宁财成〔2025〕00196号

（3）项目内容：宁远县鲤溪镇永安村“一老一小”综合服务中心项目

（4）是否分包：否

（5）项目负责人：周宇群

（6）联系电话：19918229995

二、合同金额

本项目中标价为人民币壹佰贰拾肆万伍仟陆佰捌拾玖元整（￥1245689元），最终结算价款

以宁远县财政评审中心结算审核结论为准，作为结算价。但结算价低于中标价的，按结算价进行

结算；结算价高于中标价的，按中标价进行结算，高出部分由乙方自行负担。

三、合同履行

（1）起始日期：2025年11月5日，完成日期：2026年2月5日。工程总日历天数：90天。如遇

特殊情况，工期可顺延。逾期未完工的（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或甲方原因除外），由甲方按结

算价款的0.05%/天向乙方收取违约金，从结算价款中扣除。

第2页



（2）地点：宁远县鲤溪镇。

四、工程质量与验收付款

（1）工程质量标准：达到国家及地方现行《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及相关专业

验收规范的合格等级，确保通过相关部门竣工验收。

（2）竣工验收：工程完工后，乙方提交竣工验收申请及完整竣工资料，甲方应及时组织相

关单位验收，验收合格的签署竣工验收报告；不合格的，乙方需在规定期限内整改后重新申请验

收。

（3）验收主体：宁远县委组织部、宁远县财政局、宁远县民政局、宁远县鲤溪镇人民政府

等。

（4）工程量以甲方及上级部门认定的实际工程量为准。

（5）付款方式：本项目完工经验收合格后，待县财政投资评审中心核定的工程总造价结论

出来后，双方按照本《合同协议书》第二条确定的方式得出的结算价的95%给付工程款，余额5%作

为质量保证金，待一年质保期过后再给付。

五、权利与义务

（1）甲方有权对工程质量、进度、安全进行监督检查，对乙方违规施工有权要求整改。

（2）甲方负责本工程建设施工用地，及时协调处理施工中出现与工程施工有关的纠纷问题

，乙方要积极予以配合。

（3） 乙方应按照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和工期要求完成项目建设，若因乙方原因导致工程延

期或质量不达标，乙方需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4）乙方应严格按照施工图纸、规范标准及招投标文件要求施工，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

（5）乙方负责施工期间安全生产和文明施工，并按国家规定为施工人员购买工伤保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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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伤害保险等社保，并承担因自身原因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及相关法律责任。

（6）乙方承诺不进行转包及违法分包，若发现乙方存在转包及违法分包行为，甲方有权解

除合同，并要求乙方承担因此造成的全部损失。

六、解决合同纠纷方式

首先通过双方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则通过以下途径之一解决纠纷：

�提请仲裁 口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七、组成合同的文件

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如下述文件之间有任何抵触、矛盾或歧义，应按以

下顺序解释：

（1）在采购或合同履行过程中乙方作出的承诺以及双方协商达成的变更或补充协议

（2）本合同协议书

（3）成交通知书

（4）响应文件

（5）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

（6）政府采购合同通用条款

（7）标准、规范及有关技术文件、图纸。

（8）其他合同文件。

八、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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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合同份数

合同共四页，一式四份，采购人执1份，供应商执1份，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办公室和委托代理

公司（湖南嘉喆项目咨询管理有限公司）各执1份备案，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合同订立时间：2025年11月5日

合同订立地点：宁远县鲤溪镇人民政府办公室

十、特别条款

甲乙双方均明确知道上述工程资金来源于宁远县民政局、宁远县委组织部、宁远县财政局等

单位，甲方无工程资金的决定权及来源，甲方作为发包方仅仅是为了便于统一协调和处理工程周

边情况。因此，乙方承诺甲方在本合同中不承担工程款的实际给付义务，仅仅由甲方协助乙方向

宁远县民政局、宁远县委组织部、宁远县财政局等单位要求按合同给付工程款。

 

 

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合同签订起立即生效。

合同份数

本合同一式2份，采购人执1份，供应商执1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合同订立时间 :

2025-11-18

甲方 : 宁远县鲤溪镇人民政府（签章

）
甲方唯一码 : 11431126006602897R

法定代表人 : 林可

委托代理人 : 周宇群

电话 : 19918229995

乙方 : 湖南百江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签章

）
乙方唯一码 : 91431100MA4RMAMA8X

法定代表人 : 石红艳

委托代理人 : 石红艳

电话 : 13627462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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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 : 开户银行 : 湖南银行

开户支行 : 湖南银行宁远支行

银行账号 : 59117596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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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

鲤溪镇永安村一老一小综合服务中心合同清单一览表

采购计划编号 : 永宁财采计[2025]026144号 合同编号 : 永宁财合[2025]00213号

序

号
采购品目 需求名

数

量

单位(台/个

/年/项/次)

采购单价

(元)

供应商响应单

价(元)

1
B01010000-办公

用房施工

鲤溪镇永安村一老一小

综合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1 项 1,254,687 1,245,689

以上合计金额:小写: 1,245,689 大写: 壹佰贰拾肆万伍仟陆佰捌拾玖元整

注意: 供应商的服务和工程内容详情不便在合同中展示,具体内容详见其投标文件pdf

供应商 : 湖南百江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签章）
供应商唯一码 : 91431100MA4RMAMA8X

日期 : 2025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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